
核准轉系生【課程抵認】申請作業說明 

【抵認作業】係為辨別是否承認為新轉入系之畢業學分內。 

◎申請時間：民國 115 年 8 月 11 日(星期二)至 9 月 2 日(星期三)止

◎申請對象：【課程抵認申請應於核准轉系首次註冊時辦理完成】

(申請抵免學分至多以 2 次為限)。 

◎流程：

一、請辦理「專業課程」（專業必修、專業選修）之抵認，如未辦理抵認僅能依轉入系採

計之「可承認之非本系學分數上限」(見轉入系年級之課程規劃)內認列為自由選修學

分。 

二、校定必修共同課程(體育、英文(應英系外)、***領域…等)係因全校一致故不需填寫，

如因轉系而跨學院需更換通識領域之抵認者方需辦理。 

三、若轉系前已先修習新轉入系所開設之課程者，則不需再進行抵認，但若修其他學系的

課程則需辦理抵認。 

四、辦理抵認請附上截至目前之歷年成績單正本１份供轉入系核驗。 

不便到校者，請於寄出抵免申請書前(8 月起)至【學生資訊系統】-「教務文件申請

系統」申請「中文歷年成績表」1 份，點選「現場取件或另付郵資」，並於收件者及

收件地址頁之備註欄加註「轉系生交註冊組課程認抵用」，依系統指示轉帳 1 份工本

費 10 元。 

五、學生轉入前系之課程無論是否抵認，仍會完整呈現於成績單內。 

六、以兩科共同抵認 1 科者，如於大三起查詢之畢業審查系統未對照者，務必依認列結果

請畢業審查系統設定調整，待轉入系審查通過方會移至正確位置。 

七、轉系抵認補抵辦理流程： 

-〉至學生資訊系統-「抵免學分申請」登錄抵免學分資料

-〉印出「抵免學分申請書」連同成績單正本（可參考說明四）

-〉寄繳回註冊組(現場繳交註冊組，

) 

-〉「轉入學系」審核

-〉「校定必修」(通識)原則上不需填寫（詳見流程說明二）

-〉各系將審核後之抵免學分申請書後繳回註冊組複審登錄。

◎表格及相關附件：學生抵免學分申請書、原校歷年成績表正本等相關文件。

◎更詳細資料請查閱「朝陽科技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、「抵免學分注意事項」(可上教
務處註冊組網頁-「抵免學分」查詢參考)，及各系抵免學分相關事項(請上所屬系網頁查
詢)。


